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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贤沛、李志阅、张丽娟、林姣姣、刘明、韦明军、林异金、谢雲新、
陈韶优、王振娟、李武吉、刘恺东、安佳、张蓝霞、黄祎静、张国英、
陈培元、容勇、邱安微、景晓军、佘威、杨贵重、黄聪颖、张丽莉、
董彦朴、莫艳、吴翠红、林达峰、张克利、何龙力、张会龙、吴利明、
彭利音、贺妮、伍秦华、李君红、汪晖、涂丽婷、刘赛洪、孙红梅、
曹玉平、邓宏发、李雨薇、周益军、朱翠华、樊云英、曹建国、王宗
持、王在译、林玉娇、管继纯、段红霞、刘丽群、林赛玉、杨志红、
张瑞铎、吴甲妃、李富欢、关海燕、黄钺、谢庆榜、赖海发、郑朝颖、
曹富裕、刘桂枝、邱松武、刘磊、吴义龙、江向军、罗益波、刘珍花、
彭俊钱、欧阳某泉、郑君君、吴林新、温文开、林潮龙、甘照宜、邓韶
英、曾伟、钟井发、刘磊、范刚、雷健财、沈红梅、刘发标、谢亚金、
许坛平、熊剑、谭利祥、郭鹏鹏、黄嘉鑫、朱雪莲、王成飞、李春玉、
穆向宏、缪德卫、羊巍炜、蒋卫东、陈瑾、李海桐、张治强、熊正、
杨宇航、李广强、王雄飞、庄玉娥、蓝花、姚日朗、朱海权、邓帅、
王恒军、邱聪祥、周金科、张永青、何明业、肖飞、李军、王伟、石春
华、李美英、何福易、李明、魏育莎、魏秀满、陈汉钦、吴艳群、滕小
君、卓妙茹、徐开港、周金荣、陈广佳、陈继英、何仕琼、李凤君、
刘孝坤、吴树彬、赖志华、张李华、唐飞要、邓文清、石剑锋、林云、
黄得财、曹小波、高玉珍、詹纪辉、白植辉、李兴龙、刘泽家、傅华
海、李英保、张前进、施文龙、张永坚、夏丽、吕莹佳、杨润明、肖兰
花、詹胜、陈映华、胡亚辉、张正春、赖仁钦、丘羿、卢琳红、张其
文、张发良、陈成鹏、李绍书、杨恒伟、罗洪豪、彭阳苟、李森、陈志



强、赵建康、李兴明、陈冠林、李满凤、陈金泉、李国军、何宝龙、
黄绍概、郑叶娟、陈素菊、赵娟、陈智育、杨会峰、孙细平、李锡群、
宋海珍、郑佳宏、罗玉梅、刘蓉、向杜娟、张小果、窦耀光、陈秋琼、
徐银、任凭、郑淑铃、刘细权、张华香、方楚霞、刘梦、王正清、
徐涛、周文：申请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贤沛等208人
银行卡纠纷系列案，案号为（2024）粤0303民诉前调42007-42035号。
案由：银行卡纠纷。申请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一、请求判令各被告
向原告偿还透支的信用卡本金、利息、违约金及费用，之后的利息、
违约金按《领用合同》规定计至清偿之日止；二、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
案全部诉讼费用。现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举证通知书、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先行调解告知
书、关于在先行调解阶段开展诉讼前端程序性工作告知书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本公告自送达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
力，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，并按对方
当事人提出副本，并于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。
你若不同意在先行调解阶段开展诉讼前端程序性工作，应当在公告期届
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书面提出异议，逾期未提出的视为同意。在先行调
解阶段依法开展的诉讼前端程序性工作，在纠纷调解失败转入诉讼程序
后，其效力可及于审理、执行阶段。本院定于2024年12月20日09时30分
在第一审判庭（清水河法庭）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
提出异议和通知改期的，且逾期未到庭的，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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